
公示通知 

各位师生： 

    根据校学〔2023〕5 号《关于开展 2023 届兰州大学优秀毕业生

评选和甘肃省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推荐工作的通知》精神和下拨名额，

按照《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，经本人申请，

所在班团组织、党支部推荐，学院研工组根据申请人在校期间学习成

绩、科学研究、创新实践、社会服务、校级以上表彰奖励等情况，综

合考虑，择优评选，广泛征求师生意见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

确定以下推荐人选。 

1. 甘肃省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（4人，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 

王思怡     刘培贤      闫浩月       张  娜 

2. 兰州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（20人，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 

王广在     王思怡      孔  璐       刘培贤      闫浩月 

闫淑霖     李海霞      李  斐       李瑞伦      吴永生 

张永年     张玲玲      张  娜       张海东      陈思宙 

赵永伟     郭文君      郭海霞       魏世亚      魏  瑶 

现对以上推荐人选进行公示。如有不同意见，请 3 月 6 日前向学

院反映。 

电话：0931-8910403 

邮箱：zhangyl@lzu.edu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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